

名信08活动合同
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
甲方: 上海橙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:  
地址：上海市静安区沪太路785号A幢 4001室          地址: 
联系人：黄晓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
联系电话： 1358561985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为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在公平、公正的原则下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就甲方向乙方提供游船场地用以举办相关活动之事项于2023年 11 月  22日签订本合同如下：
1、船舶场地：（勾选）
悦星6  
□整船     □一楼整层     □二楼整层     □VIP大包    □VIP中包     □VIP 小包      悦星7
□整船      □一楼整层      □二楼整层      □VIP包房      □其他   
名信08
☑整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、用途：（勾选）
☑聚会    □会议    □观光    □组团    □婚庆    □其他________
3、登船人员情况：
登船人数：__400__人（整船活动不得超出船舶规定人数450人），其中60周岁以上长者_____人，14周岁以下儿童_____人。
登船人员身体健康情况：_________/_________（特殊情况需标明人员和病史）。
4、活动日期及价款
4.1  游船活动日期：_2023_年_12_月_17_日_9点至_2023_年_12_月_19_日4_点，其中航行时间_2023_年_12_月_18_日_17_点至_21_点；_12_月_17_日_9_点至_22_点为搭建准备时间，乙方应于_12_月_19_日4点之前完成撤场，超出时间的每小时加收10000元。
4.2 航行路线    世博外滩精华游   ，登船码头  白莲泾码头（世博大道950号临） ，以上如遇监管部门临时管控等原因需要调整的，则以监管部门通知为准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3 本合同总金额为RMB 336,020 元（大写：人民币叁拾柒万贰仟肆佰捌拾肆元），包含☑游船场地费用RMB 325,420元、☑报批费用RMB10,600元。（见报价单明细）
5、支付方式
5.1 乙方应于签署本合同之日支付RMB 134,408元作为定金，剩余部分费用RMB 201,612 元乙方应在登船布置之前一周内支付完成，否则甲方有权拒绝相关人员登船。
5.2乙方应按照合同约定时间，将相应款项划付至甲方账户，乙方支付合同款后，甲方向乙方提供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，甲方账户信息如下：
        开户名称：上海橙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
开户银行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
银行账号：160901140

6、双方责任
6.1 甲方负责按合同约定的时间为乙方提供良好的游船场地及服务；乙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向甲方支付活动举办费用。
6.2 如甲方确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活动游船的，则可以在通知乙方后，为其调整至不低于原规格标准的游船上举办相关活动。
6.3乙方应按照国家、地方的规定做好登船人员的相关手续工作，同时配合甲方做好信息登记手续。甲方有权拒绝身体健康状况欠佳或不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要求的人员登船。若有乙方或登船人员瞒报、谎报相关信息的，因此引起的全部责任和损失由乙方和登船人员承担。
6.4 乙方应在开航之前自行负责登船人员的登船工作，提供和告知提前登船以免错过登船时间。如因自身原因错过航班的，由乙方承担相关损失。如需返航，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6.5乙方应自行评估登船人员的身体健康状况，确保不存在不适应水上航行的情形。在航行过程中如有异常情况，应及时告知甲方。因登船人员自身原因引起的人身、财产损失（如疾病突发、未注意摔伤等）应当自行承担。
6.6登船人员应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和甲方的游船使用规定以及现场安全生产监管和指导，因乙方或登船人员原因致使甲方的设施、设备、物品等有遗失或损坏时，由乙方照价赔偿。
6.7因本合同第7条不可抗力因素致使活动游船停航，但乙方仍提出靠泊使用甲方船舶的，甲方将收取该船舶的靠泊停航费。乙方已支付的款项可用于抵扣靠泊停航费，多退少补。
6.8 乙方为本次游船活动的安全责任主体，应做好登船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，重点是船上防火、防溺水和水域防污染等事项。
6.9乙方如发现活动游船存在安全隐患应立即向甲方现场人员反映，待消除安全隐患后方可继续经营活动。如涉及提供食品经营服务活动，应具备合规资质，遵守相关操作规定，且相关操作人员应按规定持证上岗。
6.10乙方自行办理人身安全意外保险事宜，如在游船举办的活动具有较为显著或可预见的安全风险，应落实相应管控措施，明确应急处置方案，并告知甲方。
6.11 乙方应保证上船活动的宾客的人身安全，活动结束后需派专人安排所有宾客安全离船；针对饮酒的客人，乙方需特别注意和关照其后续行为及活动，避免意外的产生；若有任何意外事项，由乙方负责处理和解决，与甲方无关。
7、不可抗力因素
因不可抗力因素（如台风，恶劣天气，潮水等问题，市政府统一要求）、遭遇超出本合同约定船舶自身抗风等级（7级及以上）大风停航或其他安全方面的原因不能开航，甲方将提前通知乙方并返还乙方剩余费用，双方互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8、违约责任
8.1 本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应该严格履行，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合同导致对方产生损失的，违约方应补偿守约方因此产生的损失。
8.2本合同签署后，乙方若需取消游船活动，应至少提前7个工作日告知甲方，经甲方同意并支付合同总费用20%的违约金后取消，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，乙方还应补足。
9、其他
9.1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有争议，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。未能协商解决时，可向甲方注册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9.2本合同自甲、乙双方签字、盖章后生效。一式贰份，每方各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9.3 特别约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如前述条款有与本特别约定不一致之处，以本特别约定为准）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甲方：上海橙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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